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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管理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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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下全国正在开展打击网络色情的整治运动，不少提供网络虚拟主机服务的网络服务商因为

租用其空间的用户提供了色情服务而被查封。这涉及以下法律问题：首先，网络言论以及违法

行为的责任归属问题；其次，网络非法言论以及违法行为的处理问题；最后，涉及到其他网民

的利益保护问题。 

    言论自由是任何民主国家都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网络的出现，使言论自由的主体和范围

进一步扩大，成年人以及未成年人都可以注册为网络用户发表自己的意见。通过网络这种新媒

体，网民的智慧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修改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有关“孙志刚事

件”，“宝马撞人案”，“刘涌案”等案件的网络讨论，就使网络更象是一个新的“全球市民

社会”，能够给每个有上网条件的网民创造一个新的言论表达空间，从而使网络空间这种民间

意志能够和传统的政治国家形成良好的互动，形成一种理性的距离，最终实现“风能进，雨能

进，国王不能进”，“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的理性秩序。但是，面对网络带给我们

的种种好处，我们也应该看到网络中存在很多色情、暴力等违法内容，如何规制这些违法行

为，是任何国家都应该给予重视的。尤其是面对8600万网民这个庞大的基数，如何进行有效的

管理？如何保持公民网络言论自由与国家合理控制之间的均衡？对于发表于网络BBS、网络留

言板、新闻讨论组等网络载体上的非法言论与违法行为应该由谁来负责?是应该由言论发布者

负责？ICP、ISP负责？网络媒体管理者负责？亦或是空间提供者来负责?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

可以说将伴随网络发展的始终。 

    言论的发布者当然要对其所发表言论负责，这勿庸置疑。许多论坛的管理者和经营者都是

重合的，即使不重合，他们之间也可能存在委托关系。因此，他们之间存在连带责任关系，而

网络空间的提供者对非其自己发表、进行的非法言论与违法行为不应该负责，这就好比卖车的

人对买车的人用车去撞人不应负责一样。当然，网络服务商提供空间、签定合同时，应告知购

买者不得利用空间进行违法活动，例如提供色情服务；而且当发现租用、购买其主机或空间的

用户进行违法活动时，有向有关机关报告的义务。因此因为租用其空间的用户提供了色情服务

而查封提供网络虚拟主机或空间服务的网络服务商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但是，网络论坛、博客、新闻组的管理者或者经营者是否就一定对他人发表的任何“非法

言论”(任何违法行为都可以理解为某种言论的表达，因此有必要将言论区分为合法言论与非

法言论）负责呢?这倒未必。因为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工具,与报纸、电台、杂志等传统

媒体有很大的不同，最显著的差异在于信息发布和传递的快捷，这使论坛管理者无法进行“事

先审查编辑权”，对于传统媒体，文章收到后，编辑有充分的时间考虑文章的观点是否恰当、

内容是否合法，从而决定是否给予发表，而且投稿的人一般都留有详细的联系地址,对于追查

言论发布人的责任也是很容易的。但网络言论发布者或上载者完全可以隐身登陆，而且在登陆

论坛时填写的信息也可能大部分是虚假的，或者是和现实生活联系不是很紧密的信息，不能确

·网络灰色信息刍议  

·网络传播文化嬗变与反思  

·"网民记者"的作用与引导  

·网络奥运报道领跑世界  

·奥运：一场新媒体盛宴  

·奥运：新媒体最后的博弈  

·新媒体与奥运共舞  

·web20引领奥运传媒新时…  

·汶川大地震中新媒体应用  

·网络媒体的变与不变  

·当谣言的翅膀飞向网络  

·高校BBS编辑社会学解析  

·“WEB2.0式”的地震救灾  

·汶川地震中网络传播点滴  

·地震与新媒体  

·震灾让中国互联网变成熟  

·博客7个发展趋势  

·论网络新闻真实的特点  

·试论博客的同质化竞争  

·网络通缉令正义的讨伐  

·网络新闻阅评初探  

·理解新媒介  

站内搜索 登陆 论坛注册



定和认定个人特征的信息。而且他的言论可以随时发表而不会留有任何时间交给论坛管理者进

行事先审查或者编辑，只能进行事后审查，也就是当帖子发出后，管理员才能在一段时间内审

查帖子上的言论是否该给予编辑甚或删除等。因此，无论是论坛管理者还是经营者都不应该对

刚刚发布的“非法言论”负责，否则，如果让他们承担这种“无过错责任”就是不合理地加重

了他们的责任，这对电子商务以及网络媒体的发展都极为不利。但他们并非一直都对这些“非

法言论”不用负责，而是当这些言论发表后，在应该行使他们的"事后审查编辑权"的一段合理

期间内，他们没有行使这个权力，对该非法言论持一种放纵的态度，或者在受害者提出侵权事

实后还不制止侵权行为的扩大。那么他们才应对这些言论造成的后果负责。这里关键的问题就

是这个行使“事后审查编辑权”的“合理期间”如何确定的问题,对于此制度如何设计才是合

理，是值得具体思考的，在此笔者不再过多展开。 

    当非法言论以及网络违法行为出现后,网络的管理者或经营者又没有在“事后审查编辑

权”规定的合理期间内完成管理工作，比如编辑该帖子，删除非法言论，那他们应该承担什么

样的责任？笔者认为对他们进行教育整顿是必要的，科处一定罚金也是可行的,尤其是应该对

申请建立论坛、博客、新闻组的申请者进行一定的培训，但仅仅因为其没有充分行使管理权就

将论坛、博客等进行关闭、查封，笔者认为是不妥当的。互联网络从产生之初就是一个开放的

体系，是靠一系列技术、网络协议相互联结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天生就强调自

治。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国家立法对网络的管制一直处于非主动状态的原因。 

    查封或关闭论坛、网站、博客，当然可以防止和减少这些非法言论在该论坛、网站、博客

的出现，但同时也扼杀了该论坛、网站、博客的生命，最重要的是这种处罚很可能侵害大量其

他网民的利益。互联网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公民生活的一部分，对大部分网民来说，一个好的

论坛也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他们的精神家园。而且即使你关闭了这个论坛、网

站、博客，那些发布"非法言论"的人马上就可以转移阵地，到别的论坛、网站、博客再发，这

样下去：出现、关闭、出现、关闭循环的结果只可能是网民对网络失去信心，最终影响互联网

整体的发展，我想这是任何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对于互联网的政府管理者而言，在防止

和整治“非法言论”等网络违法行为蔓延的同时，也应该注意方式方法，注意保护绝大部分合

法网民的利益。 

注：《互联网法律通讯》是由北大法学院-雅虎互联网法律中心主办，主编赵晓力、谢学军，

责任编辑欧树军。《通讯》致力于研究国内外互联网法律与政策，电子文本主要通过网络自由

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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